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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（威海）委员会文件
校党发〔2018〕25 号

★

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（威海）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专职辅导员行政级别晋升办法
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党委（总支、支部），各院（系）、部、处、办、直属单位：

《哈尔滨工业大学专职辅导员行政级别晋升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已经下发。按照校本部文件精神，威海校

区制定了《专职辅导员行政级别晋升办法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（威海）委员会

2018 年 7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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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工业大学（威海）
专职辅导员行政级别晋升办法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一、晋升条件

（一）晋升正处级辅导员

1．满足《办法》中正处级辅导员申报晋升年限；

2．在副处级辅导员或学院党委副书记任职期间至少有三次

年度考核为前 1/3（辅导员以学工处组织的考核结果为准，副书

记以党群工作部组织的年度考核结果为准）；

3．作为第一作者在一级以上学术刊物上发表大学生思想政

治教育方面的研究论文 1 篇，或在 CSSCI 检索期刊上发表大学生

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研究论文 1 篇，或作为第一、二作者在核心

以上学术刊物或 CPCI-SSH 检索学术刊物上发表大学生思想政治

教育方面的研究论文 5 篇；

4．至少主持省级以上的课题两项；

5．至少获得非学术类省级以上奖励两次；

以上 2、3、4、5 条至少满足其中三条。

（二）晋升副处级辅导员

1．满足《办法》中副处级辅导员申报晋升年限；

2．在正科级辅导员任职期间至少有三次年度考核为前 1/3；

3．作为第一作者在一级以上学术刊物上发表大学生思想政

治教育方面的研究论文 1 篇，或在 CSSCI 检索期刊上发表大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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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研究论文 1 篇，或作为第一作者在正式学术

刊物上发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研究论文 5 篇，其中至少

1 篇发表在核心以上学术期刊或 CPCI-SSH 检索学术期刊；

4．至少获得“山东高校优秀辅导员”奖励一次或校级优秀

专兼职学生工作者标兵和优秀专兼职团的工作者标兵一次；

5．至少获得非学术类省级以上奖励两次。

以上 2、3、4、5 条至少满足其中三条。

（三）晋升正科级辅导员

1．满足《办法》中正科级辅导员申报晋升年限；

2．在副科级辅导员任职期间每年年度考核均为合格以上；

3．作为第一作者在正式学术刊物已发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

育方面的研究论文1篇；或第一作者文章获省部级三等以上奖励；

或作为第一作者在校级以上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发表大学生思想

政治教育方面的论文 1 篇，获三等以上奖励；或作为第一作者发

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学术会议论文 1 篇；

4．至少获得非学术类省级以上奖励一次；

5．至少获得校级优秀专兼职学生工作者或优秀专兼职团的

工作者一次。

以上 2、3、4、5 条至少满足其中三条。

（四）晋升副科级辅导员

1．满足《办法》中副科级辅导员申报晋升条件；

2．每年在辅导员年度考核中成绩在合格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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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评审程序

（一）正处级、副处级辅导员评审程序

1．个人申请：个人根据年度专职辅导员行政级别晋升工作

通知，填写《哈尔滨工业大学（威海）专职辅导员行政级别晋升

申报表》；

2．单位审核：学院党委根据晋升条件，按通知要求开展相

关审核工作，确定推荐人选报学生工作处；

3．学校审核：党群工作部会同学生工作处对相关数据进行

复核（将相关数据加以整理，在答辩环节与复核结果一并提交评

审委员会参考）；

4．指标申请：党群工作部根据复核情况整理资料向校本部

组织部申请晋升指标；

5．评审答辩：党群工作部根据指标批复情况组织评审委员

会进行现场答辩；

6．考察:确定考察对象，校区党委派出考察组进行考察。同

时书面征求纪委意见；

7.请示上报:确定拟任人选，向校区干部选拔任用领导小组

报告通过后，向校本部党委请示；

8．党委讨论决定:校区党委对拟任人选进行讨论并票决，决

定拟任人选；

9．公示:对拟任人选进行任前公示，期限为 5 个工作日；

10．任命:公示无异议者，校区党委下发任免文件，宣布任

命并履行相关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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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正科级、副科级辅导员评审程序

1．个人申请：个人根据年度专职辅导员行政级别晋升工作

通知，填写《哈尔滨工业大学（威海）专职辅导员行政级别晋升

申报表》；

2．单位审核：学院党委根据晋升条件，按通知要求开展相

关审核工作，确定推荐人选报学生工作处；

3．学校审核：学生工作处组织基础数据、日常工作记录、

学生辨识率和学生满意度测评等数据进行审核（将相关数据加以

整理，在答辩环节与复核结果一并提交评审委员会参考）；

4．评审答辩：党群工作部组织评审委员会进行现场答辩；

5．公示及任职：党群工作部对拟晋级辅导员名单在一定范

围内公示，公示期满后无异议或不影响任职的，由党群工作部提

请校区党政联席会决定任职。

（三）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，延长晋升资格年限 1-3 年

1．未按规定对学生开展必要的法制教育，出现严重意识形

态问题的；

2．未按规定对管理范围内的媒体进行规范管理，或未按规

定对讲座、学生活动等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，出现严重舆情事件，

影响较大、后果严重的；

3．未按规定进行安全教育或安全教育不到位，不知情，发

现不及时，出现严重安全问题的；

4．未按规定建立起灵敏有效的关怀网络，未执行“”十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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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“要求，出现严重突发事件未能及时发现线索和采取有效措

施的；

5．因履职不到位导致其它严重安全问题的。

三、附则

1．正科级和副科级辅导员晋升一般在每年 3 月份和 9 月份

进行，正处级和副处级辅导员晋升一般在 9 月份进行。

2．本细则由学生工作处和党群工作部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

日起试行。

哈工大（威海）学校办公室 2018 年 7月 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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